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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机关单位发电

发电单位 江苏省司法厅 签发盖章 张亦军

等级 特急 Ÿ 明电 苏司电〔2023〕32号 苏机 号

省司法厅关于开展村（居）法律顾问
万场讲法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司法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政法委关于 2023年政法惠民实事的工

作部署，结合司法部“乡村振兴·法治同行”活动有关要求，进

一步完善我省乡村公共法律服务，持续深化法治乡村建设，不断

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，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观念，服务保障乡

村振兴战略实施，省厅决定在全省开展村（居）法律顾问万场讲

法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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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二中全会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、省委十四

届三次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领会全国两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

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

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加强和创新基层公共法律

服务，以村（居）法律顾问万场讲法活动为载体，以“法治护农”

“法治惠民”“法治助企”“法治强基”为主题，引导全省广大

村（居）法律顾问发挥专业优势，围绕乡村振兴、民生保障、经

济高质量发展、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举办法治宣传讲座，提供法

律服务，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，为宜居宜业和美

乡村建设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有力法治保障。

二、活动安排

从即日起至 2023年 11月底，组织村（居）法律顾问为挂钩

服务的村（社区）开展至少 1场法治宣传讲座，全省村（居）法

律顾问年内开展法治宣传讲座累计超过 1万场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推动“法治护农”，积极宣讲涉农法律法规。紧扣土

地确权、宅基地继承和流转等乡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，宣传讲

解相关法律知识，帮助规范农村宅基地和住宅建设管理，保障农

民群众居住权益。普及长江十年禁渔、农业废弃物收集利用处理、

耕地休耕轮作等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规，助力建设宜居乡村。为

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

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合

同编宣讲培训，对购买农资、租赁农机、销售农产品等环节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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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签订、履行注意事项进行解读，帮助农民群众更好地了解掌握

法律法规规定。在此基础上，积极提供涉农合同文本审查、签约

指导、纠纷调解等服务，依法守护农民“钱袋子”。

（二）推动“法治惠民”，维护保障公民合法权益。积极宣

讲公民权益的依法保障措施，深入阐述宪法、法律赋予公民的基

本权利和诉讼、非诉讼维权的途径方法。重点围绕保护老年人、

妇女、儿童、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合法权益，组织开展民法典、法

律援助法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、妇女权益保障法、反家庭暴力法、

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专题宣讲，讲清讲透相关的权力义务关系、依

法维权措施。结合《江苏省公共法律服务条例》的宣传，引导群

众依法申请法律援助、获得法律帮助、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法律

问题。在开展集中讲法的基础上，进一步丰富活动载体，引导村

（居）法律顾问通过以案说法、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

讲法律知识，增强讲法效果，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

成风，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推动“法治助企”，培育企业合规经营理念。组织村

（居）法律顾问为村办集体企业等提供法律服务，开展劳动人事、

合同协议、企业管理、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治宣传，增强各类生

产经营主体、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法律意识。发挥合同

管理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基础性保障作用，积极提供合同法规培

训、合同文本审查、签约指导、纠纷调解等服务，帮助家庭农场、

农民合作社和中小微企业等规避法律风险、健康稳步发展。开展

企业“法治体检”，宣讲现行助企纾困的法规政策，帮助排摸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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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生产经营法律风险点，做到“一企一策”，为企业提供专业化、

个性化的法律风险防范建议。

（四）推动“法治强基”，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效能。坚持和

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助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，开展矛盾纠

纷以案释法宣传，通过案情分析、条文解读、个案释法等形式参

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，达到化解一起、教育一片的效果，促进社

会和谐稳定。同时，充分发挥村（居）法律顾问专业优势，助力

完善党建引领、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、集体经济充分发展的现

代村（社区）治理体系，为基层治理注入法治动力。在基层自治

组织重大项目审批、重大决策实施过程中，帮助村（社区）开展

风险评估、审查经济合同，为重大经济、民生和社会管理方面的

决策提供法律指导和意见。协助推动村（社区）援法议事，参与

起草、审核、修订自治组织章程、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和规章制

度，引导村（社区）将管理事务纳入法治化轨道。协助开展村（社

区）“两委”干部、网格员、法律明白人等法治培训，提高其运

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。村（居）法律顾问万场讲法活

动是 2023年省委政法委政法惠民实事项目，也是全省司法行政

惠民实事项目，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将讲法活动

作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举措，纳入年度工作计划，

加强组织领导，激发调动村（居）法律顾问参与热情。各地要跟

进督促推进，抓好工作落实，真正让这项活动成为村（居）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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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问服务基层群众、助力社会稳定、推进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。

（二）丰富形式、注重实效。各地要采取村（居）法律顾问

“人人讲法”“村村讲法”“分类讲法”等形式，提高讲法活动

覆盖面和针对性，提升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。要通过聘请专家、

教授或资深律师、公证员、法官等法律从业人员组建专家讲师团，

开展业务培训，提升村（居）法律顾问专业水平。要将讲法情况

纳入村（居）法律顾问日常管理考核，实时记录提供讲法的时间、

对象、内容和结果，在评优评先、人员续聘等工作中优先考虑。

（三）广泛宣传、营造氛围。各地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加强对

村（居）法律顾问讲法活动宣传，提高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知

晓率、参与率。要认真总结工作中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深入挖掘

活动中优秀的典型人物、典型案例，通过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新

闻媒体广泛宣传，形成全社会积极关注、共同参与的良性互动。

要及时报送各类信息简报，真实反映活动进展情况和工作成效。

活动的各类信息简报发至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电子邮

箱：jsggflfw@163.com，联系人：何艳奇，联系（传真）电话：

025-83591303。

江苏省司法厅

2023年 3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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